附件1：

郁南县农业用水水费收缴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 139号)、《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浮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府办〔2017〕42号）要求,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农业用水水费收缴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23]346号）、《云浮市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部门间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农业用水水费收缴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稳妥有序推动农业水费收缴工作，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快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用水管理机制，以农业水费收缴为手段，切实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用户节水意识，促进农业灌溉节水和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二)基本原则

　　节约用水，有偿用水。引导群众树牢节水观念，调动群众节水灌溉的自觉性，提高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水平。严守水资源管理“红线”,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科学分配农业用水指标，建设完善农业供水计量体系，为水费收缴工作创造计量条件。树立群众“谁受益、谁承担，谁使用、谁付费”的有偿用水意识，健全完善农业水费收缴机制，逐步健全可持续的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模式。

　　因地施策，分步实施。根据我县区域发展实际，综合考虑种植结构与面积、工程设施现状、用水管水水平等因素，采取切合 实际的农业水费收缴模式，按“先规模后分散，先大户后散户，先高效益后低效益”的原则，逐步推进农业水费收缴工作。

　　(三)总体目标

　　健全完善农业用水水费收缴机制，以试点引领模式，逐步推进农业水费收缴工作，2024年，农业水费收缴工作基本符合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标准。2025年及以后，形成稳定的农业水费收缴机制，树牢群众节水意识，促进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长久发挥效益。

　　二、水费收缴管理

　　(一)收缴范围

　　本县实施农业综合水价改革的灌区范围内。

　　(二)收缴主体

　　中型灌区由灌区干渠、支渠沿线各镇人民政府为收缴水费主体，小型灌区由各镇人民政府为收缴水费主体。收缴水费主体负责与灌溉工程管护主体核定辖区内用水量，按年度组织开展水费收缴工作，并将水费收缴工作情况报告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三)灌溉水费核定

　　各水费收缴主体要按照本县的农业用水价格、种植结构、核定水量，计算用水费用。水量核定应在考虑种植结构、水量调配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计量单元，结合计量点控制范围和用水主体种植面积，核定用水主体的用水量。

　　(四)收费模式

　　各水费收缴主体依据水价及用水量核定用水主体应缴纳水费，可先将用水主体按规定可享受的财政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用水主体投工投劳、自筹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经费等折算为一部分水费予以扣除，剩余水费则作为用水主体实际缴纳水费。

　　(五)水费使用管理

　　由县镇政府及其部门、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作为供水工程管护主体的，相关水费应按规定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农业水费主要用于农田灌溉水源工程、骨干工程、田间工程的维修养护，以及硬件设施购置等。水费收缴要做到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用水主体监督，做到“水量、水价、水费”有公示，收缴水费有票据，经得起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 健全补贴机制

　　县财政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重点补贴种粮农民定额内用水。可按规定统筹可按规定统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省级涉农资金、财政安排的水管单位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公益性部分维修养护经费、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补助、有关农业奖补资金等，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来源。可结合实际设置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的环节和程序，在明确精准补贴对象为农业用水户的基础上，可将精准补贴资金作为水费组成部分与供水管护主体直接结算，用作日常维修养护。

　　四、保障机制

　　(一)落实责任主体。

　　县人民政府负责全面统筹辖区内农业用水水费收缴工作；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在水费征收过程中对水价执行、用水量核定、水费收支管理等工作加强监督；各镇政府、管水主体单位、水费收缴主体等抓好组织实施，落实好水费收缴工作。

　　(二) 建立绩效机制。

　　农业水费收缴工作推进情况作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重要指标，将纳入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中央及省级相关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各单位要完善水费收缴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建立水费收支、维修养护支出、奖补资金等工作台账，确保水费收缴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三) 加强宣传引导。

　　各单位要注重创新宣传模式，以短视频、宣传海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结合节水宣传、政策解读等工作，加强水费收缴工作的宣传推广，要树典型、立标杆，引导群众积极支持水费收缴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